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九條、第九條之

一修正條文總說明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六十六年七月二日訂定

發布，歷經二十一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三年八月三十日修正。為

解決籌設中觀光旅館業取得建造執照後遲未興建，致籌設案久懸未決、

無法管控，曾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辦理修正。惟考量修正後現行

條文針對一百零五年修正前已存在之籌設、興辦案件尚有未盡周延之

處，爰修正本規則第五條、第九條、第九條之一，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管控興辦事業計畫案件之進度，增訂興辦事業計畫之開發期程

變更以二次為限，以及主管機關要求業者申請變更及補正之期限。

(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考量受天災或疫情等事由影響，可能影響觀光旅館籌設進度，爰

於第二項新增依情事變更原則，交通部得公告展延期限。(修正條

文第九條) 

三、 為管控觀光旅館籌設案件進度，針對一百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前

業已取得籌設核准且未具興辦事業計畫而尚未取得營業執照者，

增訂辦理期限。(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九條、第九條之

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申請經營觀光旅

館業者，應備具下列文

件，向交通部申請核准

籌設： 

一、不涉及都市計畫變

更或非都市土地

變更編定者： 

(一)觀光旅館籌設   

申請書。 

(二)發起人名冊或

董事、監察人名

冊。 

(三)公司章程。 

(四)營業計畫書。 

(五)財務計畫書。 

(六)最近三個月內

核發之土地登

記謄本、土地使

用權利證明文

件及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以既

有建築物供作

觀光旅館使用

者，並應附最近

三個月內核發

之建築物登記

謄本及建築物

使用權利證明

文件。 

(七)建築設計圖說。 

(八)設備總說明書。 

二、涉及都市計畫變更

或非都市土地變

第五條 申請經營觀光旅

館業者，應備具下列文

件，向交通部申請核准

籌設： 

一、不涉及都市計畫變

更或非都市土地

變更編定者： 

(一)觀光旅館籌設

申請書。 

(二)發起人名冊或

董事、監察人名

冊。 

(三)公司章程。 

(四)營業計畫書。 

(五)財務計畫書。 

(六)最近三個月內

核發之土地登

記謄本、土地使

用權利證明文

件及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以既

有建築物供作

觀光旅館使用

者，並應附最近

三個月內核發

之建築物登記

謄本及建築物

使用權利證明

文件。 

(七)建築設計圖說。 

(八)設備總說明書。 

二、涉及都市計畫變更

或非都市土地變

一、為控管以經營觀光旅

館名義，申請興辦事

業計畫案件之進度，

增訂第三項，第一款

規定興辦事業計畫之

開發期程變更以二次

為限。 

二、針對業者未依計畫辦

理興辦事業計畫，或

逾期未取得營業執照

之情形，於第三項第

二款增訂主管機關限

期一年內申請變更而

逾期未變更，或申請

經要求補正逾六個月

未完成補正，或申請

案遭駁回之業者，其

興辦事業計畫定稿本

失其效力。 



更編定者，應先擬

具興辦事業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後，再備具興辦

事業計畫定稿本

及前款第一目、第 

六目至第八目之

文件，向交通部申

請核准籌設。 

      前項營業計畫書

或興辦事業計畫所列

之興建範圍，得採分

期、分區方式興建。 

      經核定興辦事業

計畫，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興辦事業計畫之

開發期程變更，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

四年一月三日修

正生效日起，以二

次為限。 

二、未依核定之興辦

事業計畫興建或

逾預定營業日期

未取得觀光旅館

業營業執照，經主

管機關限期一年

內提出申請變更

興辦事業計畫，屆

期未提出申請變

更者，或申請案經

主管機關要求補

正且逾六個月未

補正完備者，或申

請案經主管機關

駁回者，其興辦事

業計畫定稿本失

其效力。 

更編定者，應先擬

具興辦事業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後，再備具興辦

事業計畫定稿本

及前款第一目、第

六目至第八目之

文件，向交通部申

請核准籌設。 

      前項營業計畫書

或興辦事業計畫所列

之興建範圍，得採分

期、分區方式興建。 



第九條 經核准籌設之申

請經營觀光旅館業者，

應於期限內完成下列

事項： 

一、於核准籌設之日起

二年內依建築法

相關規定，向當地

建築主管機關申

請核發用途為觀

光旅館之建造執

照依法興建，並於

取得建造執照之

日起十五日內報

交通部備查。 

二、於取得建造執照之

日起五年內向當

地建築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用途為

觀光旅館之使用

執照，並於取得使

用執照之日起十

五日內報交通部

備查。 

三、供作觀光旅館使用

之建築物已領有

使用執照者，於核

准籌設之日起二

年內向當地建築

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用途為觀光旅

館之使用執照，並

於取得使用執照

之日起十五日內

報交通部備查。 

四、於取得用途為觀光

旅館之使用執照

之日起一年內依

第十二條規定申

請營業。 

第九條 經核准籌設之申

請經營觀光旅館業者，

應於期限內完成下列

事項： 

一、於核准籌設之日起

二年內依建築法

相關規定，向當地

建築主管機關申

請核發用途為觀

光旅館之建造執

照依法興建，並於

取得建造執照之

日起十五日內報

交通部備查。 

二、於取得建造執照之

日起五年內向當

地建築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用途為

觀光旅館之使用

執照，並於取得使

用執照之日起十

五日內報交通部

備查。 

三、供作觀光旅館使用

之建築物已領有

使用執照者，於核

准籌設之日起二

年內向當地建築

主管機關申請核

發用途為觀光旅

館之使用執照，並

於取得使用執照

之日起十五日內

報交通部備查。 

四、於取得用途為觀光

旅館之使用執照

之日起一年內依

第十二條規定申

請營業。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本文

移列第三項，第二項

但書及第三項移列第

二項第一款。 

三、考量其他行業倘受天

災或疫情等事由影

響，可能影響籌設中

觀光旅館進度，依情

事變更原則，參考發

展觀光條例第三十二

條第三項、導遊人員

管理規則第十六條第

一項及領隊人員管理

規則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明定交通部得

公告展延第一項規定

期限。 

四、現行條文第四項所定

過渡期限已滿，無再

適用之可能，故無保

留必要，爰予以刪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受前項規定期限

之限制： 

一、 於前項期限屆滿

前敘明正當理由

向交通部申請展

延。每次展延期間

半年，並以二次為

限。 

二、 因天災、疫情或其

他事由，交通部得

視實際需要延長

前項規定期限。 

      未依前二項規定

期限完成者，其籌設核

准失其效力，並由交通

部通知有關機關。 

      未依前項規定期

限完成者，其籌設核准

失其效力，並由交通部

通知有關機關。但有正

當事由者，得於期限屆

滿前敘明理由向交通

部申請延展。 

      依前項規定申請

延展者，總延展次數以

二次為限，每次延展期

間以半年為限，延展期

滿仍未完成者，其籌設

核准失其效力。 

      本規則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一月二十

八日修正生效前，已獲

交通部核准延展逾二

次以上者，應於修正生

效之日起一年內，取得

用途為觀光旅館之建

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屆

期未完成者，原籌設核

准失其效力，並由交通

部通知有關機關。 

第九條之一 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一月二十八

日修正發布前，經核准

籌設之申請經營觀光

旅館且未具興辦事業

計畫之業者，已於期限

內依建築法相關規定

取得當地建築主管機

關核發用途為觀光旅

館之建造執照，或供作

觀光旅館使用之建築

物領有使用執照者，並

已於期限內取得當地

建築主管機關核發用

途為觀光旅館之使用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管控籌設案件進

度，一百零五年一

月二十八日修正前

業已存在之籌設案

因有遲未取得營業

執照之情形，爰增

訂本條規定，以規

範一百零五年一月

二十八日修正施行

前，已取得籌設核

准且未具興辦事業

計畫，並已依一百

年修正發布之本規

則第七條第一項或



執照，應自一百十四年

一月三日修正生效之

日起，於期限內完成下

列事項： 

一、原建造執照已失其

效力，應於修正生

效之日起二年內

依建築法相關規

定，向當地建築主

管機關重新申請

核發用途為觀光

旅館之建造執照

依法興建，並於取

得建造執照之日

起十五日內報交

通部備查。再依前

條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四款辦理。 

二、原建造執照仍有效

力，應於修正生效

之日起五年內向

當地建築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用途

為觀光旅館之使

用執照，並於取得

使用執照之日起

十五日內報交通

部備查。再依前條

第一項第四款辦

理。 

三、供作觀光旅館使用

之建築物領有使

用執照者，並已取

得當地建築主管

機關核發用途為

觀光旅館之使用

執照，應於修正生

效之日起一年內

依第十二條規定

現行條文第九條第

四項規定之期限

內，已取得當地建

築主管機關核發用

途為觀光旅館之建

造執照或使用執照

之業者，參照第九

條規定，應於本規

則修正生效日起，

以生效日為起算

日，於期限內完成

相關程序。 



申請營業。 

    前項之情形適用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 

 


